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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何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立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张义宁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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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952,066.62 262,122,588.67 -9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855,012.76 5,590,473.68 -38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5,918,986.98 5,486,219.16 -390.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399,916.57 -2,090,767.96 1,306.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55 0.0054 -387.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55 0.0054 -387.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2% 0.58% -3.1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819,248,764.61 3,934,937,101.08 -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13,709,849.01 629,564,861.77 -2.5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689.87 社保失业补贴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

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82,909.08 税务优惠政策进项税加计扣除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0.01 其他 

减：所得税影响额 21,324.74  

合计 63,974.2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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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1,17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弘高慧目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30% 310,811,006 310,811,006 

质押 220,434,708 

冻结 310,811,006 

北京弘高中太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29% 300,440,546 300,440,546 

质押 203,691,061 

冻结 300,440,546 

杨锡久 境内自然人 1.37% 14,041,600 0   

徐志祥 境内自然人 0.68% 6,940,655 0   

毛韶晖 境内自然人 0.55% 5,617,193 0   

黎虹 境内自然人 0.53% 5,450,000 0   

杨洋 境内自然人 0.45% 4,584,675 0   

黄超 境内自然人 0.44% 4,550,000 0   

张青 境内自然人 0.34% 3,538,814 0   

孙鹏 境内自然人 0.28% 2,899,594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杨锡久 14,041,6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41,600 

徐志祥 6,940,655 人民币普通股 6,940,655 

毛韶晖 5,617,193 人民币普通股 5,617,193 

黎虹 5,4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50,000 

杨洋 4,584,675 人民币普通股 4,584,675 

黄超 4,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50,000 

张青 3,538,814 人民币普通股 3,538,814 

孙鹏 2,899,594 人民币普通股 2,899,594 

李红波 2,755,500 人民币普通股 2,75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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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卫东 2,496,500 人民币普通股 2,496,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及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何宁甄建涛

夫妇，其他未知。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6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应收票据较期初增加了142.06%，主要原因是公司加紧应收账款的回收，导致业主方支付的应收票据的增加； 

2、预收账款较期初增加39.71%，受疫情影响，导致外地经营项目无法正常办理外经证，当地无法预缴税费； 

3、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22.71%，因补发员工工资导致； 

4、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较同期减少95.06%、94.71%，主要受疫情影响，我司绝大部分项目停工； 

5、税金及附加较同期减少54.42%，受疫情影响，导致外地经营项目无法正常办理外经证，当地无法预缴税费； 

6、销售费用较同期下降81.46%，受疫情影响，导致市场开拓受阻； 

7、利息费用较同期下降99.07%，主要原因为偿还贷款； 

8、资产减值损失较同期下降86.23%，主要原因为我司自2018年起开始大力清欠工作，并对于长期挂账项目与甲方积极结算； 

9、营业利润、净利润较同期下降286.72%、383.81%，主要受疫情影响，我司绝大部分项目停工； 

10、所得税费用较同期下降70.91%，因利润总额减少，使得所得税费用减少； 

1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同期下降72.22%，由于2020年春节较早，甲方集中回款时间缩短，又由于疫情影响，

导致公司无法复工； 

1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同期下降62.40%，因支付供应商款项减少； 

13、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同期下降100%，当期贷款已还。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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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北京弘高

慧目投资

有限公

司、北京

弘高中太

投资有限

公司 

业绩承诺 

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高慧目"）、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弘高中太"）共同承诺北京弘高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高设计"）2014 年

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1,900 万元、29,800 万元、39,200 万元。

弘高设计于承诺期内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按照如下原则计算：（1）弘高设计的财务报表编制应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与甲方会计政策及会

计估计保持一致；（2）除非根据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或监管部门要求，否

则，承诺期内不得改变弘高设计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3）净利润以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准。1、如弘高设计在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诺净利润，

则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应在承诺期内各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的十个工作

日内，以其自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股份向甲方支付补偿。2、当期应补偿金额中弘高慧目、弘

高中太内部按照股权交割日前各自持有的弘高设计出资额占其合计持有弘高设计出资额的

持股比例分担本条约定的补偿金额，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就其应承担的补偿事宜互负连带责

任；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的

股份价格。3、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光微电"）在承诺期内实施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或分配股票股利的，则应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调

整后）=当期应补偿股份数（调整前）×（1＋转增或送股比例）。4、东光微电在承诺期内已

分配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各方同意，东光微电和弘高设计应在承诺期内各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5

个月内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5、在承诺期届满后六个月内，东光微电聘

请各方一致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置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

具《减值测试报告》。如标的股权期末减值额>承诺期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的股份价

2014年 06

月 06 日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月31日 

2017 年 11 月 15 日，公司 2017 年第六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

购注销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收购资产业绩

补偿股份及返还现金的议案》，公司控股

股东弘高慧目、弘高中太拟以股份结合

现金的方式进行业绩补偿，合计应注销

股份数量 139,203,893 股，应返还公司的

现金金额 13,920,390 元，其中，弘高慧

目应注销股份数量 70,782,809 股，弘高

中太应注销股份数量 68,421,084 股；弘

高慧目应返还公司现金 7,078,281 元，弘

高中太应返还公司现金 6,842,109 元。截

至目前，弘高慧目已向公司返还现金

7,078,281 元，弘高中太已向公司返还现

金 6,842,109 元，弘高慧目及弘高中太在

业绩补偿方案中应承担现金返还的义务

均已履行完毕。弘高慧目所持有的本公

司股票 310,811,00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30%,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弘高中太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300,440,54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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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则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应对东光微电另行补偿。补偿时，先以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因本

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不足的部分由弘高慧目、弘高中太以现金补偿。因

置入资产减值应补偿股份数的计算公式为：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期末减值额/本次发行的股份

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6、弘高慧目、弘高中太承诺：如弘高慧目、弘高中太根据本协议约

定负有股份补偿义务，则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应在当年《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

披露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登记结算公司提出将其当期应补偿的股份划转至东光微电董事会设

立的专门账户的申请，东光微电以总价 1.00 元的价格向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定向回购并注销

当期应补偿的股份。东光微电应为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办理本协议约定的股份划转手续提供

协助及便利。7、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少于或等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

不冲回。计算结果如出现小数的，应舍去取整。 

29.29%，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被司法冻结，上述冻结行为致使

弘高慧目、弘高中太暂时不能办理股份

注销，因此，控股股东暂时无法实施股

份注销补偿。公司将密切关注业绩补偿

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督促大股东尽快

推进业绩补偿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按时

履行 
否 

如承诺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应

当详细说明未

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

步的工作计划 

       2017 年 11 月 15 日，公司 2017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收购资产业绩补偿股份及返还现金的议案》，公司控股股东弘高

慧目、弘高中太拟以股份结合现金的方式进行业绩补偿，合计应注销股份数量 139,203,893 股，应返还公司的现金金额 13,920,390 元，其中，弘高慧目应注销股份数量 70,782,809

股，弘高中太应注销股份数量 68,421,084 股；弘高慧目应返还公司现金 7,078,281 元，弘高中太应返还公司现金 6,842,109 元。 

       截至目前，弘高慧目已向公司返还现金 7,078,281 元，弘高中太已向公司返还现金 6,842,109 元，弘高慧目及弘高中太在业绩补偿方案中应承担现金返还的义务均已履行

完毕。弘高慧目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310,811,00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30%,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弘高中太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300,440,546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29.29%，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被司法冻结，上述冻结行为致使弘高慧目、弘高中太暂时不能办理股份注销，因此，控股股东暂时无法实施股份注销补偿。公

司将密切关注业绩补偿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督促大股东尽快推进业绩补偿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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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20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20 年 1-6 月净利润（万元） -1,500 至 -1,000 

2019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4,883.5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疫情影响，二季度逐步复工。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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